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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預算執行系統 

Q1：請問新北市之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市縣系統(CBA2.0市縣系統)

網址？ 

A1：CBA2.0市縣系統之網址為 http://163.29.131.164/tavf/index.jsp。 

 

 

◎Q2：欲將簽證(付)刪除時，出現提示訊息【該筆已開立傳票，故不得取消審核！】，

應如何處理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2：因該筆簽付已開立付款憑單，故可先點選簽付畫面的【查詢傳票資訊】功能

鈕，得知所對應之付款憑單號碼，再到「普通會計系統 >記帳憑證 > 經費

類 > 付款憑單」查詢該筆付款憑單明細資料，刪除其借貸方明細後，方可

刪除該筆簽證(付) 。 

 

 

 

http://163.29.131.164/tavf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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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Q3：付款憑單誤植二級(三級)用途別，應如何更正？ 

A3：請先將動支錯誤的簽證號進行「支出收回」作業，並新增一筆正確的簽證(付)

資料。再到普通會計系統，開立現金轉帳傳票，將正確簽證(付)號帶入借方，

支出收回簽證(付)號帶入貸方，進行沖轉核銷，另注意借貸方會計事項應為

「01302一般支出」。 

 

 

刪除明細後才能刪除

簽證(付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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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Q4：欲退還以前年度歲入，但開立傳票時卻無以前年度預算科目可以點選，應如

何處理？ 

A4：請先將年度切換至前一年度，再到「新預算執行系統 > 預算保留申請 > 歲

入本(以前)年度預算保留申請」，建置須退還之歲入預算科目，金額為 0，

並於「新預算執行系統 > 歲入預算保留申請審核」執行審核通過，方可於

普通會計系統開立退還以前年度歲入之現金轉帳傳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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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Q5：欲收回存出保證金(押金)，但開立傳票時卻無以前年度預算科目可以點選，

應如何處理？ 

A5：請先將年度切換至前一年度，再到「新預算執行系統 > 預算保留申請 >歲

出本(以前)年度預算保留申請」，建置欲收回之歲出預算科目，金額為 0，

並於「新預算執行系統 > 歲出預算保留申請審核」執行審核通過，方可於

普通會計系統開立收回存出保證金之收入傳票。 

 

Q6：當代辦經費基本資料已建置完成，惟執行簽證時，可簽證數無帶入金額導致

無法簽證，應如何處理？ 

A6：執行代辦經費之簽證，因系統無法自動產生可簽證數，故請使用者自行點選

可簽證餘額右邊之「查詢」按鈕，即可產生可簽證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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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：在新預算執行系統中，建置墊付案基本資料時，有關墊付案號後之按鈕「複

製未來轉正科目及用途別代碼」其主要功能為何？ 

A7：有關登打墊付案基本資料時，其墊付案號欄位，係以本府財政局所提供機關

墊付案號進行登打，另「複製未來轉正科目及用途別代碼」欄位，係因其他

市縣需要，僅為方便爾後轉正時，摘述未來轉正科目及用途別代碼於墊付案

號中，本府各機關可不使用。 

 

 

 

Q8：過去康大單位會計系統「代收款」使用係以「計畫」控管，故須建置計畫基

本資料、歷次核准及歷次收入，且須執行簽證(付)，現行 CBA2.0市縣系統

是否一樣比照過去方式進行經費管控？ 

A8：有關現行 CBA2.0市縣系統主要係以會計科目應付代收款「子目」建置，有

別於以往康大單位會計系統以「計畫」控管方式，故請各機關收到代收款項

時，直接開立收入傳票「借：專戶存款、貸：應付代收款-子目」，會計事項

借貸方為「01301一般收入」；支付時，開立支出傳票(集中支付亦同)「借：

應付代收款-子目、貸：專戶存款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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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普通會計系統 
Q1：開立傳票時，會出現下圖之提示訊息，導致不能夠開立傳票，應如何處理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：請於 IE瀏覽器之工具「相容性檢視設定」中，新增 CBA2.0市縣系統之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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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欄針對以前年度，故當年

度之預付款一律點選「是」。 

Q2：當年度預付款轉正時，應如何開立傳票? 

A2：當年度預付款轉正時，應開立現金轉帳傳票並由待沖銷憑證新增，分錄為「借：

XX支出、貸：預付款-歲出(保留)計畫」，會計事項借貸方為「01302一般支

出」。 

 

 

Q3：以前年度預付款轉正時，應如何開立傳票? 

A3：以前年度預付款轉正時，應開立現金轉帳傳票並由待沖銷憑證新增，分錄為

「借：應付帳款(其他應付款)、貸：預付款-歲出(保留)計畫」，會計事項借

貸方為「01302一般支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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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墊付案轉正時，應如何開立傳票? 

A4：墊付案轉正時，應開立現金轉帳傳票並由待沖銷憑證新增貸方為「預付款-

墊付款」，借方為「XX支出」，會計事項借貸方為「01302一般支出」。另因

本府財政局不接受線上匯入墊付案轉正通知書，爰請自行到憑單線上審核系

統下載墊付轉正通知書並紙本遞送財政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前年度預付款「轉正」一

律都點選「是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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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Q5：受款人資料存檔時，出現提示訊息【金融機構與金資中心轉入之資料不符，

請重新輸入！！】，並且無法儲存成功時，應如何處理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5：受款人儲存後出現【金融機構與金資中心轉入之資料不符，請重新輸入！！】

訊息，係為「普通會計系統> 準備作業> 會計共用代碼 > 共用銀行代碼」

無該金融機構資料，請機關將該銀行代碼及銀行名稱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主

計處會計決算科承辦人，本處將建置後通知貴機關使用。 

 

 

 

Q6：受款人資料存檔時，出現提示訊息【領取支票方式非存帳或電匯，請將存款

銀行、存帳戶名、存帳帳號清空，謝謝！】，並且無法儲存成功時，應如何

處理？ 

 

A6：當受款人資料的「領取支票方式」為「2.自領」、「3.郵寄」、「4.領回轉發:

轉寄」、「5.領回轉發: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取」或「7.詳受款人清單」時，

請將「金融機構、存帳戶名、存帳帳號」清空，即可成功儲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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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：受款人資料存檔時，出現提示訊息【領取支票方式非自領或領回轉發:支用

機關指定人員領取，請將支票領取憑證號碼清空，謝謝！】，並且無法儲存

成功時，應如何處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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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7：當受款人資料的「領取支票方式」非為「2.自領」或「5.領回轉發:支用機

關指定人員領取」時，請將「支票領取憑證號碼」清空，即可成功儲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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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：開立付款憑單時，若採用支票付款，應如何告知本府財政局從哪個帳戶開立

支票？ 

A8：當受款人資料中「領取支票方式」點選為「2.自領」、「3.郵寄」、「4.領回轉

發:轉寄」或「5.領回轉發: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取」時，請務必點選「指定

兌付代庫銀行名稱」指定兌付代庫銀行，則本府財政局開立支票時，即會使

用指定兌付代庫開立支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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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：開立付款憑單時，廠商統一發票或是普通收據之相關資料應登打於哪裡？ 

A9：請於修改受款人資料中「附記事項」點選統一發票或是普通收據，即可依系

統欄位輸入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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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附記事項點選「統一發票」，則必須登打開立日期及發票號碼，否則儲存

時系統會顯示「統一發票的開立日期或發票號碼不可空白，請修正！」之訊

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若附記事項點選「普通收據」，則必須登打開立日期，否則儲存時系統會顯

示「普通收據的開立日期不得空白，請修正！」之訊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Q10：開立付款憑單時，附記事項已點選統一發票並將開立日期及發票號碼登打

完後儲存，出現提示訊息【統一編號欄位為空，請輸入資料！】，並且無法

儲存成功時，應如何處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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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0：當受款人資料中之附記事項點選為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時，請務必登打統

一編號，以利完整保存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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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1：開立付款憑單時，當受款人為個人非公司行號(按:無統一編號)時，付款憑

單應如何處理？ 

A11：開立付款憑單其受款人並無統一編號時，請於「附記事項」選擇「其他」

項目，以利系統操作區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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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2：為何付款憑單第二聯「科目」欄，其借方科目不會出現金額，是否為正常

情形？ 

A12：有關付憑款憑單第二聯「科目」欄位無法產生借方科目金額，係主要因其

系統欄位格式限制，無法出現 3筆以上借方科目，又倘僅帶入 2筆借方金

額，恐產生借貸方不平衡之錯覺，故借方不會出現金額為正常情事。 

◎Q13：年底開立下年度之薪資傳票時，是否可以以開立當日當作開立傳票之日期？ 

A13：CBA2.0市縣系統之會計年度於每年 1月 1日開始，至同年 12月 31日終了，

其年底開立下年度 1月份薪資付款憑單時，開立傳票之日期，應以下年度

1月 1日當作開立日期。 

 
 

◎Q14：過去在康大系統未結案之「代辦經費」，新年度開始時須先進行結轉才能作

業，現行 CBA2.0市縣系統是否一樣比照過去方式進行？ 

A14：現行 CBA2.0市縣系統對於「代辦經費」計畫為不區分年度控管，下年度可

繼續使用，爰無須以結轉方式帶入新年度。 

 

代碼或名稱亦無須區分年度 


